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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沪财资〔2025〕8 号

关于印发落实财政部《数据资产全过程管理
试点方案》的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市级主管部门、各区财政局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数字经济的决策部署，

财政部发布了《数据资产全过程管理试点方案》（财资〔2024〕

167 号），要求部分省市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财政部文

件要求组织开展本地区数据资产全过程试点工作。市财政局

制定了《落实财政部〈数据资产全过程管理试点方案〉的工

作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开展试点工作。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2025 年 5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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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5 年 5 月 1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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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财政部《数据资产全过程管理
试点方案》的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数字经济的决策部署，

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，根据财政部《数据资产全过程管

理试点方案》（财资〔2024〕167 号）要求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试点工作安排

（一）试点范围

本市数字经济领域的企业、与数据资源管理相关的行政

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等，可以通过自荐或各级主管部门推荐

等方式参与本市数据资产全过程管理试点工作。市财政局会

同市级有关部门和各区财政局根据试点工作推进安排，分批

次研究确定纳入试点范围的企业、行政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

等。

（二）试点时限

2025 年至 2026 年，参与本市数据资产全过程管理试点工

作的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（以下简称“试点企业、试点单位”）

结合工作实际，选取数据资产全过程管理中的主要工作环节

开展试点，每半年向市财政局相关处室报送阶段性试点工作

推进情况和成效，由市财政局汇总后报送财政部资产管理司。

各试点单位应在 2026 年底前完成试点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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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工作机制

市财政局结合贯彻落实国家和本市加强数据管理的有关

文件精神，会同市级有关部门和各区财政局与试点企业、试

点单位建立联合工作机制，通过召开专题会议、实地调研和

经验交流等方式，共同研究确定试点工作取向和计划，探索

试点过程中发现问题的解决方案，一体推进试点工作顺利开

展，为建设数据资产管理政策体系提供试点工作方法和管理

经验。

二、试点工作内容

（一）数据资产形成管理

1. 资产的发掘和发现：试点企业基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

中对数据要素、数据资源的归集、使用和加工或者对购入的

数据产品进行加工和使用等数据应用场景开展数据资产的发

掘和发现。试点单位结合贯彻落实国家发改委、国家数据局

发布的《公共数据资源登记管理暂行办法》等规定，在开展

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工作期间，同步对本单位开展公共管理、

提供公共服务等管理活动而汇聚的数据要素、数据资源进行

梳理、分析和提炼，发掘和发现数据资产。

2. 资产的确权和登记入账：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数据资

产权属登记管理的有关规定，试点企业和试点单位探索开展

数据资产的确权和产权登记工作。试点企业经确权的数据资

产应按照财政部《关于印发〈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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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规定〉的通知》进行账务处理。试点单位参照企业数据资

产的相关会计处理规则，探索对经确权的数据资产进行账务

处理。市财政局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的资产管理子系

统，探索开展试点单位的数据资产信息卡片登记工作。

（二）数据资产使用管理

1. 试点企业：通过数据加工和数据服务等多种形式拓展

数据资产的使用场景，探索建立数据资产自用或供外部使用

的资产管理机制，严格管控数据安全风险和价值应用风险。

探索数据资产通过公开交易等多样化方式进行对外使用管理

（含无偿开放使用、授权使用、授权运营、对外投资等），推

动数据资产在市场化流通中实现资产价值。

2. 试点单位：根据本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

政策，探索建立数据资产使用管理制度，严格管控数据安全

风险和资产管理风险。探索建立数据资产对外授权使用管理

机制。探索研究利用数据资产开展对外投资的管理模式。

（三）数据资产处置管理

1. 试点企业：探索运用市场化流通方式开展数据资产的

出售、转让等资产处置活动，探索建立针对各种处置模式的

数据资产价值评估机制和风控机制，通过数据资产处置管理

进一步激发数据资产赋能实体经济作用，形成企业数据资产

处置管理有效经验。

2. 试点单位：按照本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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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规定，探索通过无偿划转、转让和置换等多种方式开展

行政事业单位数据资产的处置管理，探索研究有关数据资产

报废、损失核销的管理场景和管理措施，强化处置管理过程

中的数据安全责任和国有资产管理主体责任落实，有效防范

数据安全风险和国有资产流失风险。

（四）数据资产收益管理

1. 试点企业：探索建立数据资产投入、产出和收益全过

程管理机制，积累不同行业、不同性质企业多种管理形式的

数据资产经营收益管理案例。

2. 试点单位：按照国家和本市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和

国库集中收缴管理的相关规定，探索进行数据资产使用和处

置收益管理并总结典型案例。

（五）数据资产评估管理

试点企业、试点单位可按照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的《数

据资产评估指导意见》，会同专业机构探索在对外授权使用或

处置数据资产时开展资产价值评估，为构筑服务保障数字经

济健康发展的社会经济秩序提供典型案例。其中，国有企业

和行政事业单位对外授权使用和处置数据资产应当按照《资

产评估法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进行国有资产评估，有效

防范国有资产流失风险。

三、试点工作要求

（一）明确目标任务，着力推进数据资产管理试点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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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试点企业、试点单位应当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

认识加强数据资产管理的重要性，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

务院的决策部署，确立工作目标，因地制宜推进本企业、本

单位有关数据资产管理探索工作，实现多种形式的数据资产

开发利用模式创新，为建立数据资产全过程管理政策体系提

供实践案例。

（二）加强调查研究，统筹协调数据资产管理探索创新

市财政局加强与市级有关部门、各区财政局之间的协同

配合，共同深入试点企业、试点单位研究解决数据资产管理

的难点和堵点问题，统筹协调推动试点工作有序推进。总结

提炼数据资产管理优秀项目和典型案例，加大宣贯力度，以

点带面促进数据资产管理水平提升。

（三）强化风险意识，严格落实数据资产管理风险管控

试点企业、试点单位应当严格落实数据资产安全管理责

任，建立数据资产安全管理制度和监测预警、应急处置机制；

开展数据资产管理工作，应严格管控数据资产价值应用风险。

严禁利用行政事业单位数据资产进行担保，新增政府隐形债

务。严禁行政事业单位借授权有偿使用数据资产的名义，变

相虚增财政收入。


